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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55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梦舟股份           编号：2019-022 

 

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 

近日，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梦舟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下发的《关于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

公司媒体报道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9】0360 号，以下简称

“《监管工作函》”）。 

我公司根据《监管工作函》的要求及时向相关主体发送了《问询函》就相关

事项进行核实。现将相关事项回复如下： 

一、媒体报道称上市公司为船山文化的借款提供过“流动性支持函”。请

公司核实报道内容是否属实，“流动性支持函”的具体内容，公司是否对股东

债务负有担保责任，是否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一）初步核实情况 

公司已于 2019年 3月 19日向霍尔果斯船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船

山文化”）及李瑞金女士，霍尔果斯红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红鹫投

资”）、冯青青女士及刘源先生，公司时任董事长、董秘王继杨先生，总经理张

志先生，财务总监沈俊锋先生和刘世明先生发函进行问询，是否知悉上述函件存

在。 

针对公司的问询，除红鹫投资和刘源先生尚未回复，相关人员皆表示不知情。 

其中，控股股东及李瑞金女士函复上市公司：“李瑞金女士于 2018 年 9 月

29 日成为船山文化的新控股股东，李瑞金女士表示在与前实际控制人冯青青交

接期间，冯青青未告知《流动性支持函》的存在，船山文化及李瑞金女士在此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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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报道之前不知悉《流动性支持函》的存在，更未持有《流动性支持函》。 

媒体报道后，船山文化积极开展调查，通过询问船山文化原控股股东及大通

资管，未获得肯定性答复，船山文化无法确定上述函件是否真实存在。” 

（二）二次问询情况 

2019 年 3月 27 日，公司通过山西信托取得了梦舟股份为船山文化增信提供

的《流动性支持函》复印件。该函件盖有“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”公章

及时任法定代表人王继杨先生的法人章。 

公司取得上述材料后一方面要求公司印章管理部门及人员进行比对，另一方

面再次向公司时任董事长、董秘王继杨先生，总经理张志先生，财务总监沈俊锋

先生和刘世明先生发函进行问询，询问其是否知悉上述函件存在及请其确认函件

上所用印章是否真实有效。 

1、印鉴比对情况 

由于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更名为“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”，原“安

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”公章已作废，根据公司预留印鉴样本对照《流动性

支持函》之复印件难以准确判断真伪。而王继杨先生之法人章与公司预留印鉴样

本明显不符，公司预留之法人章为有数字标识之防伪章。公司印章管理部门及人

员未见过《流动性支持函》所盖样式之法人章。 

2、问询函回复情况 

针对公司问询及公司所提供的《流动性支持函》复印件，相关人员再次表示

不知悉，对于印章的有效性无法判断。 

其中，时任董事长、董秘王继杨先生回复：“1、本人不知道《流动性支持

函》的存在；2、《流动性支持函》上所盖上市公司法人代表的法人章是无效章，

与工商局备案之法人章不符，也非本人所加盖。” 

综上，公司无法判断该《流动性支持函》的真实性，鉴于目前大通资管未

向上市公司正式出示《流动性支持函》以主张担保义务，上市公司利益并未受

到现实损害，公司将继续收集证据，积极应对，一旦出现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

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事件，将合理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上市公司及其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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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媒体报道称大通资产已向山西信托出具指令，要求后者申请强制执行

证书。请公司向相关股东核实，该事项是否涉及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

减持股份的情形，如涉及，督促相关股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减持预

披露等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及李瑞金女士核实，对方回复如下：“截止目前，船山文

化未接到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与强制执行有关的法律文书，也未涉及通过证券交

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情形；今后，若涉及到此情形，我们将及时通过上

市公司履行相关披露义务。” 

 

三、媒体报道称，飞尚实业曾于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时向船山文化出具告

知函，称将帮助其履行上述借款的清偿义务。请公司：（1）向飞尚实业核实，

是否出具过告知函，是否按照告知函内容履行了相关承诺与义务；（2）如未按

照承诺履行义务，未及时履行的原因，并请飞尚实业本着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

东的诚实信用义务，及时履行相关承诺，维护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股权结构的

稳定。 

公司已于 2019年 3月 21日就上述事项向飞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李非列先

生发函进行问询，对方回复如下： 

“1、2018年 9 月，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稳定，李瑞金女士通过向船山文化增

资的形式成为新的控股股东。 

2018 年 10 月 25 日，飞尚集团向大通资产管理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大通资管”）出具了《通知函》以及附生效条件的《承诺函》，告知大通资

管飞尚集团将按照《承诺函》中的约定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，并列示了具体还款

明细。随后，飞尚集团一直按《承诺函》中约定履行承诺，并已归还山西信托约

2772万元。 

李非列先生个人未出具过任何形式的承诺函和告知函。 

2、飞尚集团在向大通资管出具的《承诺函》中作出特别声明：“飞尚集团

出具本担保函后，天津大业亨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至本承诺函承诺兑付本息的期

限内，不可采取任何司法手段追讨上述债务；否则，飞尚集团的担保责任自动解

除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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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山西信托于 2019年 1月 23已接到大通资管的指令并向太原市公证处申

请强制执行证书。即是说大通资管已采取司法手段追索债务，则根据承诺函的生

效条件，飞尚集团的担保责任已自动解除。 

虽然飞尚集团的原担保责任已自动解除，但本着友好解决的初衷，飞尚集团

就下一步的还款计划可以出具新的承诺函，并为此目前仍在积极与大通资管沟

通。同时，飞尚集团也支持相关投资人采取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今后，

飞尚集团也将一如既往的、负责任的推动问题解决的进度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，

帮助众多投资人尽快挽回损失，收回投资。” 

 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并根据事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

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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